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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万向钱潮”）公开发行人民币

１５

亿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已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６

号文核准。

２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１５

亿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

１

，

５００

万张，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本期债券评级为

ＡＡ＋

级；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是

５３．１８％

，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是

３６．４３％

；本期债券

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１２

，

２３６．８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年

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３８

，

５７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平均数），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

利息的

１．５

倍。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４

、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７８％

—

６．５０％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在上述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５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向网下机构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６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

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７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总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网下预设发行总额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

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果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期债

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８

、网上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网上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２

”，简称为“

１２

万向债”。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

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网上发行代码

“

１０１６９２

”将转换为上市代码“

１１２０８０

”。

９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

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 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１０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１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

体规定。

１２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场所上市交易。

１３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

阅读《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４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万向钱潮

、

发行人

、

公司

、

本公司 指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债券 指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发行首日

（

Ｔ

日

）、

网上认购日

、

网下认购起始日 指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上认购的日期以及网下认购

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为本次发行根据承销团协议组织的

、

由签署承销团协

议的各方组成的承销团

元 指 人民币元

社会公众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

机构投资者 指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

）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简称为“

１２

万向债”）。

（二）发行规模：

１５

亿元。

（三）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

５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票

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７８％

—

６．５０％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在上

述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固定不变；第

３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

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六）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七）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

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

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八）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

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

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九）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

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十）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网上认购按“时

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网下认购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十一）回拨机制：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分别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和

１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

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果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十二）发行对象：

１

、网上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网下发行：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三）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安排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十四）发行首日

／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十五）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

排按照深交所和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六）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 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七）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八）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九）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二十）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一）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本期债券认购金额不足

１５

亿元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成员按照承销比

例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二十二）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４．５

亿元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

善公司资金状况。

（二十三）拟上市交易场所：深交所。

（二十四）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

将另外公告。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上市，不在深交所以外的其他场所上市交易。

（二十五）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按深交所及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十六）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二十七）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

发行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认购日

网下认购起始日

网上向网下回拨日

（

如有

）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７：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

发行结果公告日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

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５．７８％

—

６．５０％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共同协商，在上述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参与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

加盖单位公章后的《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见

附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四）询价办法

１

、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

１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２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３

个询价利率；

（

３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０．０１％

；

（

４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

６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

７

）每一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则

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如下文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

１

）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２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

３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回。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４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５

。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的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

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一）发行对象

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１５

亿元。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发行总额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剩余部分网下发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

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果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１５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如

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五）认购办法

１

、本期债券发行代码为“

１０１６９２

”，简称为“

１２

万向债”。

２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３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进行“买入申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成交。

４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还应

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５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之前开立深交所证券账户，并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认购款，资金不足部分

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六）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与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四、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包括未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

者。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１５

亿元，网下发行数量预设为

１４９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

制：如网上发行数量获得全额认购，则不进行回拨；如果网上发行认购不足，则将剩余部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采取单向回拨，

不进行网下向网上回拨。

每个机构投资者网下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

，

０００

张，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每

一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认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保荐人（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

外。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每个交易日的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五）认购办法

凡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

Ａ

股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参与网下询价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进行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

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及询价结果，与机构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获得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网下配售不

采用比例配售的方式，在同等条件下，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

（六）配售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

额。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自主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七）缴款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向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内容包括该机构投资者获配金额和

需缴纳的认购款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上述《配售缴款通知书》与机构投资者提交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共同构成认购的

要约与承诺，具备法律约束力。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投资者缴纳的认购款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

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划款时请注明机构投资者或投资产品简称和“

１２

万向债”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浦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账号

９１０６０１５３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２

同城票据交换号

５９８

人行支付系统号

３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收款银行联系人 肖菁

收款银行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４７

汇款用途 机构投资者或投资产品简称

＋１２

万向债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对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

１７

：

００

前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申购，保荐人（主承销商）有

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认购费用

本期债券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冠球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联 系 人：许小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 真：（

０５７１

）

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４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５

、

６６５６８０７０

、

６６５６８００９

传 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发行人：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附件：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

、

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

，

不可撤销

。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

座机

）

联系电话

（

手机

）

经办人邮箱

证券账户名称

（

深圳

）

证券账户号码

（

深圳

）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

询价利率区间

５．７８％－６．５０％）

票面利率

（％）

申购金额

（

万元

）

重要提示

：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有

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处

，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５１、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５４、６６５６８３５５。

申购人在此承诺

：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

、

有效

、

完整

；

２、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

、

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

定要求

，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

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

；

申购人同意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

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

，

并接受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其获得配售

，

则有义务按照

《

配售缴款通知书

》

规定的时间

、

金额和方式

，

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通知的划

款账户

。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

，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

，

同时

，

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

五的比例向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支付违约金

，

并赔偿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由此遭受的损失

；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

，

如果遇不可抗力

、

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

，

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

，

发行人及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

法定代表人

（

或授权代表

）

签字

：

（

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该表可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下载。 为便于清晰起见，建议投资者另行打印

此表并认真填写。

２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

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

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４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５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６

、每个品种最多可填写

３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７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００

万元），并为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８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５．４０％

—

５．６０％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

（

万元

）

５．４０％ １

，

０００

５．５０％ ２

，

０００

５．６０％ ３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５．６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６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５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５０％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４０％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４０％

时，该询价要约无效。

９

、 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１０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购人自行负责。

１１

、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申购本期债券应按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２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

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均视为无效。

１３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１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３

；

传真确认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４

、

６６５６８３５５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时

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指定的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

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一、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保荐人银河证券对发行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期间可能影响发行条件的事项进行全面核查，认为发行人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及

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应予披露的重大事项，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条件及有关要求。

二、发行人债券评级为

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４１２

，

２３６．８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５３．１８％

（合并报表口径，母公司报表口径为

３６．４３％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三个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为

３８

，

５７６．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公司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平均数），预计不少于债券一年的利息的

１．５

倍。 公司的盈利

情况及财务指标符合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

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

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试点办法》的规定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权，受托管理人作为本期债

券全体债券持有人的代理人处理本期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务，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四、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市场利率可能发生波

动，造成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具有不确定性。

五、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发行人已根据现时情况安排了偿债保障措施来控制和降低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风险。但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法律法规可能发生变化，导致目前拟定的偿债保障措施不充分或无法完全履行，进而影响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利

益。 债券持有人亦无法通过保证人或担保物受偿本期债券本息，将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六、本期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本期债券采用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次发行，网上发行对象为在债券登

记机构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下发行对象为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七、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

很低。 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若因不可控制的因素如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本公司不能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将可能

会影响本次债券的本息按期兑付。在本次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

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资信评级机构将在本次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次债券发行人

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次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并出具跟踪评级报

告，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八、发行人将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及时向深交所办理上市交易流通事宜，但发行人无法保证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一定能够获

得深交所的同意，亦无法保证本次债券会在债券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如果深交所不同意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或本次债券上市后

在债券二级市场的交易不够活跃，投资者将可能面临流动性风险。

九、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４６

，

５３９．３６

万元、

４２

，

５８０．８６

万元和

２６

，

６０８．２２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４１

，

４８６．３２

万元、

４５

，

１３９．３５

万元和

７２

，

７０４．０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

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５３．１８％

、

５０．００％

和

６７．６９％

；流动比率分别为

１．２７

、

１．３５

和

１．００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０．９４

、

１．０２

和

０．６５

。

报告期内，公司的盈利能力及财务状况良好。 但是，

２０１１

年初以来，随着

ＣＰＩ

指数上升、通货膨胀加剧，中国人民银行进行银根紧缩和加息，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及汽车消费鼓励政策退出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汽车产销量增速有所放缓；如果欧洲主权国家债务危机继续恶化和

美国经济持续疲软，国内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将对汽车生产和消费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进而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ＷＡＮＸ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ＣＨＡＯ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 万向钱潮

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注册资本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元

法定代表人 鲁冠球

经营范围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机电产品的开发

、

制造和销售

，

实业投资开发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的销售

，

技

术咨询服务

。 （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

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８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２１５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ｗｘｑｃ．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ｗｘｑｃ＠ｗａｎｘｉａｎｇ．ｃｏｍ．ｃｎ

二、本次发行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各项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建议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各项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建议安排。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及巨

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期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９２６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超过

１５

亿元。

三、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本期债券的名称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

。

发行规模

：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５

亿元

（

含

１５

亿元

）。

票面金额

：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发行价格

：

按面值平价发行

。

债券期限

：

５

年

（

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债券利率及 确定方式

：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

，

由发行人与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

还本付息方式

：

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

、

到期一次还本

。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

支付

。

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

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所持有的

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

起息日

：

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

，

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

息日

。

付息日

：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间每年的

４

月

２５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

兑付日

：

本次公司债券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日

）。

利息登记日及 支付方式

：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

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

利率上调选择权

：

本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

。

本

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

，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

若本公司未行

使利率上调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

回售条款

：

本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

，

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

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

，

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

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

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

，

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

申报

，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

担保人及 担保方式

：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

信用级别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资信评级机构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

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相结合的方式

。

网上

认购按

“

时间优先

”

的原则实时成交

，

网下申购采取机构投资者与主承销商签订认购协

议的形式进行

。

发行对象

：

网上发行

：

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

法律

、

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

）；

网下发行

：

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合格

Ａ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

法律

、

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本期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

，

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

记载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

、

质押

。

承销方式

：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

，

采

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

发行费用概算

：

本期债券的发行费用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１．５％

。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

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

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

动资金

。

拟上市交易场所

：

深圳证券交易所

。

上市安排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

具体上

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

担

。

四、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预计发行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网上申购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网下申购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

公 司 名 称

：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法 定 代 表 人

：

鲁冠球

电 话

：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 真

：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邮 编

：

３１１２１５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１

、保荐人、主承销商

公 司 名 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 定 代 表 人

：

顾伟国

项 目 主 办 人

：

欧阳祖军

、

蓝海荣

项 目 组 成 员

：

黄健

、

王园

、

裘韬

、

柴乐海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７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９０

邮 编

：

１０００３３

２

、分销商：

公 司 名 称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 系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 定 代 表 人

：

冯戎

联 系 人

：

詹茂军

电 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８

传 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２９

邮 编

：

１０００３３

公 司 名 称

：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联 系 地 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１１０７

室

法 定 代 表 人

：

孙名扬

联 系 人

：

熊雯

电 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６６９２９－８０８０

传 真

：

０２１－５８７６６９１１

邮 编

：

２００１２０

（三）律师事务所：

公 司 名 称

：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住 所

：

上海市福山路

４５０

号新天国际大厦

２６

楼

负 责 人

：

吴东桓

经 办 律 师

：

王建文

、

叶菲

电 话

：

０２１－６８７６９６８６

传 真

：

０２１－５８３０４００９

邮 编

：

２００１２２

（四）会计师事务所：

公 司 名 称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 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法 定 代 表 人

：

胡少先

经办注册会计师

：

郑启华

、

傅芳芳

、

程志刚

、

吕安吉

电 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５８５８

传 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０８

邮 编

：

３１０００７

（五）资信评级机构：

公 司 名 称

：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 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０８

号阳光高尔夫大厦

（

银座国际

）

三楼

法 定 代 表 人

：

刘思源

经 办 人

：

李飞宾

、

刘洪芳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２１２００２

邮 编

：

５１８０４０

（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公 司 名 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 定 代 表 人

：

顾伟国

电 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４７８

传 真

：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９０

邮 编

：

１０００３３

（七）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开 户 银 行

：

浦发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

账 户 名 称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 行 账 号

：

９１０６０１５３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２

联 系 人

：

肖菁

联 系 电 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４７

（八）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交易场所：

公 司 名 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 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总 经 理

：

宋丽萍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邮 编

：

５１８０１０

（九）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公 司 名 称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 所

：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楼

总 经 理

：

戴文华

电 话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传 真

：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邮 编

：

５１８０３１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之日，发行人聘请的以上与本期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与发行人之间不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发行人系经浙江省股份制试点工作协调小组以浙股（

１９９２

）

１

号文件、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办公室以浙证办（

１９９３

）

４

号文件批

准，由万向集团、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公司、华联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四家发起人共同发起，以募集方式

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以浙证委（

１９９３

）

１２

号文件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审字（

１９９３

）

９４

号文件复审，发行人于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８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公司设立时的总股本为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８８８

股。其中：

发起人股

７９

，

０００

，

８８８

股，占总股本

７２．４８％

；社会公众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

２７．５２％

。

（二）股权变化情况

１

、

１９９５

年送红股

经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１９９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原浙江省体改委以浙经体改【

１９９６

】

４２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实施

１９９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０９

，

０００

，

８８８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送红股后总股本变更

为

１１９

，

９００

，

９７６

股。

２

、

１９９６

年送红股

经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５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发行人于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实施

１９９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１９

，

９００

，

９７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１．７

元（含税），送红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１３１

，

８９１

，

０７３

股。

３

、

１９９６

年配股

经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浙证委［

１９９６

］

１３

号】文批准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上

字〔

１９９６

〕

２

号】文复审通过，发行人于

１９９６

年

８

月

２

日实施了增资配股方案。以总股本

１３１

，

８９１

，

０７３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２．４７９

股，共计配售

２５

，

００６

，

５６１

股，配股价

４．２

元

／

股，配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１５６

，

８９７

，

６３４

股。

４

、

１９９７

年送红股

经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７

日实施

１９９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１５６

，

８９７

，

６３４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８

元（含税），送红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１８８

，

２７７

，

１５９

股。

５

、

１９９８

年配股

经

１９９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浙证委（

１９９７

）

１２６

号】文和中国证监会【证监上字（

１９９７

）

１１１

号】文批准，公

司于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３

日实施了增资配股方案。 以总股本

１８８

，

２７７

，

１５９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２．５

股，共计配售

２９

，

３０７

，

３３２

股，配股价

８

元

／

股，配股后总

股本变更为

２１７

，

５８４

，

４９１

股。

６

、

１９９９

年送红股

经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１９９８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发行人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实施

１９９８

年中期拟定的

１９９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以总股本

２１７

，

５８４

，

４９１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送红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２８２

，

８５９

，

８３６

股。

７

、

２００１

年配股

经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１

）

２１

号】文批准，发行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２

日实施了增资配股方案。 以总股本

２８２

，

８５９

，

８３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共计配售

２６

，

８４９

，

８０５

股，配股价

１４

元

／

股，配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９

，

７０９

，

６４１

股。

８

、

２００１

年送红股

经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实施

２００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总股本

３０９

，

７０９

，

６４１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１．８２６６

股红股并派发现金

１．８２６６

元（含税），送股后总股本变更为

３６６

，

２８１

，

２０２

股。

９

、

２００４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４

年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

３６６

，

２８１

，

２０２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变更为

７３２

，

５６２

，

４０４

股。

１０

、

２００５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发行人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批准， 发行人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以总股本

７３２

，

５６２

，

４０４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并派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转增后总股本变更为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

１１

、股权分置改革

发行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拟以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向流通股股东做对价安排，以换取公司非流通股份的上市

流通权。 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

２．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发行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经深交所同意后，发行人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１

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发行人的股本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５５７

，

３９０

，

３７５ ５４．３５

国有法人股份

３３

，

１５６

，

４９４ ３．２３

境内法人股份

５１７

，

１０４

，

０５５ ５０．４２

高管股份

７

，

１２９

，

８２６ ０．７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４６８

，

１９６

，

９９０ ４５．６５

三

、

股份总额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２００６

年万向集团增持股份

发行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安排实施完成后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５

日深交所下午收盘止， 万向集团履行股改承诺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共增持

了发行人流通股

６２

，

５５６

，

４４３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６．０９９５７％

。 本次增持前，万向集团持有发行人股份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４９．９０％

。 本次增持后，万向集团共持有发行人股份

５７４

，

３３０

，

６２２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６％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６

日深交所下午

收盘止，万向集团履行股改承诺，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共增持了发行人流通股

５１

，

７７３

，

１７３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０４８％

。 本次增持后，万向

集团共持有发行人股份

６２６

，

１０３

，

７９５

股，占发行人总股本的

６１．０５％

。

１３

、

２０１０

年公开增发

Ａ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５８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发后注

册资本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００

元，股份总数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

２

，

３４８

，

２０７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

１

，

２２３

，

２３９

，

１５８

股。

１４

、

２０１１

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为转增基准日，以转增前总股份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并派

发现金红利

３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

３６７

，

６７６

，

２０９．００

元向全体出资者转增股份总额

３６７

，

６７６

，

２０９

股，转增后注册资本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００

元，股

份总数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

３

，

０５２

，

６６８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Ａ

股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０

，

９０６

股。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重组事项。

二、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万向钱潮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０５２

，

６６８ ０．１９％

１

、

国家持股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３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

，

０５２

，

６６８ ０．１９％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 －

６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０

，

９０６ ９９．８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９０

，

２１０

，

９０６ ９９．８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４

、

其他

－ －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５９３

，

２６３

，

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万向钱潮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份类别

１

万向集团公司

８２０

，

９９３

，

９３４ ５１．５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３

，

４０３

，

４０１ ３．９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

，

０９１

，

３００ ２．０１％

国有法人

４

交通银行

－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７

，

５１４

，

２９６ １．７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８

，

７２３

，

２６６ １．１８％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

国机资产管理公司

１３

，

１９３

，

４４０ ０．８３％

国有法人

７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３

，

０４４

，

２２７ ０．８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９１７

，

０７８ ０．５６％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

中国银行

－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３６８

，

０３３ ０．５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５

，

８５８

，

６９１ ０．３７％

国有法人

三、公司组织结构及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组织结构图

（二）对其他企业的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企业共

２４

家，其基本情况和

２０１１

年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发行人拥

有权益比

例

（％）

主营业务 主要经营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直接控股的公司

１

锻造中心

２０００．６．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９５．００

精密铸锻件制造销

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１３，２７０．４６ １１，０７４．２０ ３２，４６９．１７ ３３１．６２

２

宁波工厂

２００５．５．２６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汽车零部件制造销

售

浙江省宁波市

６，０９３．３８ １，４２５．６０ ２２，５９３．５７ １６６．６０

３

桂林部件

１９８９．８．３１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汽车底盘系统制造

销售

广西省桂林市

２１，３９４．１８ ８，７０２．８０ ２１，２９３．９５ －８２７．４０

４

万向舍勒

２００１．２．１４ ＵＳＤ２００．００ ＵＳＤ２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精密万向节制造销

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４，１０９．９７ ２，１７８．２５ ２８，７８５．００ １８５．９８

５

湖北精密件

２００５．１．１１ ＵＳＤ１，２７８．００ ＵＳＤ１，２７８．００ ７５．００

滚动体产品制造销

售

湖北石首市

１４，７２６．５６ １１，７６８．９７ １４，１７９．６３ ８５０．１１

６

许昌远东

１９９６．１．２ １，６１６．８８ １，６１６．８８ ５４．７３

万向节总成制造销

售

河南省许昌市

１１，４０３．９０ ２，４０１．３５ １７，３８０．８３ ２６３．６６

７

钱潮传动轴

１９９２．７．２２ ＵＳＤ１，４３６．００ ＵＳＤ１，４３６．００ ６７．００

传动轴制造销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４９，０９５．１７ ２０，３９０．４５ ６７，４４３．５１ ６，０２７．０５

８

哈飞底盘

２０００．９．１３ ５，３８８．２０ ５，３８８．２０ ６５．００

汽车底盘系统制造

销售

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

８，３９２．９９ ５，１０６．４７ ３，８６１．８２ －４５２．５５

９

昌河底盘

２００３．１．６ ４，４５０．００ ４，４５０．００ ６４．７２

汽车底盘系统制造

销售

江西省景德镇

８，０６３．１５ ４，８９２．０１ １１，３６９．６８ ３２７．９１

１０

钱潮轴承

１９９７．２．１５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轴承制造销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４７，２０７．２０ ２８，６１５．１０ ６７，０５９．４３ ５，６６７．６０

１１

万向精工

１９９７．２．１５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轴承制造销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１０８，７５６．３８ ４０，５１６．２０ １３０，７７３．６０ ６，７９０．４９

１２

湖北部件

２００３．６．１６ ５，７００．００ ５，７００．００ ５７．８９

雨刮器

、

真空助力器

的制造销售

湖北石首市

９，９１４．０７ ４，９２０．６６ １４，２７９．１３ ２８９．４２

１３

万向系统

２００２．１２．３１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系统总成制造

销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１１３，１３２．４６ ５２，６９３．５３ １５０，５０４．０７ １２，１４７．３４

１４

大鼎贸易

１９９５．３．１５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钢材设备等销售 浙江杭州萧山

４６，０３０．３４ ７，２３２．４８ ２１２，１７５．０３ １，５８１．８６

１５

上海系统

２０１０．８．２５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零部件

、

机电产

品的生产销售等

上海市浦东新

区

６，０４８．５８ ５，７５６．２６ ０．０２ －３，２３２．７５

１６

重庆部件

２０１１．６．２６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零部件生产销

售等

重庆市渝北区

３，８８２．９５ ３，７３２．９４ ０．００ －２６７．０６

间接控股的公司

１７

合肥部件

２００３．１２．１６ １，７５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 ９５．００

电涡流制动器与传

动轴等制造销售

安徽省长丰县

９，０７１．９２ ２，９３２．４２ ２６，６９４．０７ ８２９．２４

１８

哈飞部件

２００６．１２．２８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底盘系统制造

销售

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

４，４２４．４５ ２，７３６．７０ ３６３．１３ －５３．４６

１９

淮南轴承

２００１．１２．２６ ４，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轴承制造与销售 安徽省淮南市

１１，５５０．２８ ７，１５３．０７ １２，６６２．１９ １，０３２．７９

２０

淮南部件

２００３．１１．４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轴承及相关配件制

造销售

安徽省淮南市

１，３０１．８３ １，１０１．３０ ７，０５０．３５ ４４．８６

２１

江苏精工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配件的生产经

销

江苏省泰州市

１８，４５０．１５ １０，６５７．７５ １１，８００．６６ ６５７．７５

２２

江苏钱潮轴承

１９９６．９．１６ ２，１０５．６５ ２，１０５．６５ １００．００

汽车轴承制造销售 江苏省镇江市

１５，１０６．０９ ５，８７６．５４ １６，３３５．０２ ６６６．９６

２３

河南制动器

１９９９．１０．２８ ３，０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制动器制造销售 河南省原阳县

３９，０７３．９１ １１，７９２．０３ ４３，６５３．８８ ４８８．１６

２４

武汉制动器

１９９９．７．２９ ２，８８０．００ ２，８８０．００ ６０．００

制动器制造销售 湖北省武汉市

２０，０３７．３５ ７，５４８．１３ ２９，３６４．８２ ２，８９１．６０

注：上述财务数据为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

四、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一）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名称：万向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冠球

成立日期：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８

日，并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成立集团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集体企业

法定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承包境外机电行业

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限制的项目除外）。 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股东情况：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持有

１００％

，其中：鲁冠球持有

８０％

。

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持有公司股份

８２０

，

９９３

，

９３４

股，占总股本

５１．５３％

。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未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万向集团总资产为

５

，

５５９

，

６７０．２７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１

，

３３０

，

８６７．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万向集团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３５４

，

２２３．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３１６

，

１８９．５４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鲁冠球先生。 鲁冠球先生的简历详见本节之“五、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万向钱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控制关系图示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鲁冠球直接持有公司

４

，

０７０

，

２２５

股流通股，所持股权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五、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简介

１

、董事

鲁冠球，董事长：男，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万向创始人，荣誉工商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

万向钱潮公司董事长。 先后当选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奖章、全国优秀企

业家、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中国乡镇企业功勋、首届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等荣誉。

于建财，董事：男，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出生，山东烟台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中国法学会会员。 现任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副总

经理职务。 曾历任国家监察部五局副主任科员、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办公厅副处长、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处处长、中汽

华世田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珠海中汽大有公司总经理。

骆家駹，独立董事：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生，浙江义乌人，高级会计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总会

计师、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兼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

专家，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委员等。 历任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董事长、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总裁等。

李磊，独立董事：男，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生，河北蓟县人，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兼康达律师事务所杭州

分所主任。 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经济法教研室讲师，全国律协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

王晶晶，独立董事：男，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生，山西太原人，经济学博士。 现任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金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瑞投资基金副总

裁。 曾任北京标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曾为海航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网、中国铝业、中国民企交易中心等

３０

多家企业提供过企

业战略、集团管控、组织结构、融资上市、并购重组等咨询方案设计。

周建群，董事、总经理：男，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生，浙江杭州人，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总经理。 历任杭州万向节总厂车间主任、技术

副厂长、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汽车行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机械工业优秀企业家，浙江省第五届经营管理大

师。

沈仁泉，董事：男，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生，浙江杭州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万向硅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杭州万向节厂车间主任、

副厂长、万向机械公司总经理、万向主机件事业部总经理等职。 是浙江省功勋乡镇企业家、浙江省乡镇企业优秀企业家。

沈华川，董事：男，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生，浙江萧山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兼任控股子公司钱潮轴承总经理。 历任万向节总厂车间主任、全质办主

任、检计科科长等职，是浙江省经营大师，全国质量管理优秀工作者。

潘文标，董事：男，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生，浙江萧山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现任万向精工总经理。 历任万向节总厂车间主任、浙江万向汽车轴承厂

厂长兼党支书等职务，是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副理事长，浙江省优秀乡镇企业家。

２

、监事

周树祥，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男，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质量部副经理、公司企管中心副主任、万向钱潮营销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监事，在公司从事管理工作。

张吉西，监事：男，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生，高级会计师。 现任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财务总监。 历任北京凯姆克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总经理，中

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财务审计部总经理、审计监察部总经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稽查部审计二处处长。

王二龙，监事：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现任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北京中汽对外经济合作公司、中

国汽车工业国际合作总公司等公司财务总监。

崔宝军，监事：男，

１９６５

年

２

月出生，助理会计师。 现万向集团公司董事局监察室监察审计工作。 曾任万向特种轴承有限公司财务主管、杭州品

向位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郭春燕，职工监事：女，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工程师。 现任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公司职工监事，先后从事过磨工、电工、计算

机开发和应用、产品销售管理等工作。

３

、高级管理人员

许小建，董事会秘书：男，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生，浙江杭州人，经济师。 历任万向集团总裁办公室主任、万向钱潮等速驱动轴工厂总经理助理、万向钱潮

企管中心主任、第三、第四、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翁焕祥，财务部经理：男，

１９６８

年

１０

月出生，浙江杭州人，研究生学历，会计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进入公司工作，先后从事过成本核算、会计，

橡胶件工厂财务部经理、江苏钱潮轴承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部经理等职。

（二）兼职情况

目前，万向钱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单位 兼职情况

鲁冠球 万向集团 董事局主席

于建财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 副总经理

、

执行董事

沈仁泉 万向硅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骆家駹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总会计师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磊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

律师

康达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 主任

王晶晶 深圳市金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副总裁

深圳市金瑞投资基金 副总裁

王二龙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

崔宝军 万向集团 董事局监察室

张吉西 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 财务总监

（三）薪酬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度报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２０１１

年从公司领取 报酬总额

（

税前万元

）

备注

鲁冠球 董事长

－－

股东单位

于建财 董事

－－

股东单位

周建群 董事

、

总经理

５８

公司

沈仁泉 董事

－－

股东单位

沈华川 董事

４８

公司

潘文标 董事

４８

公司

骆家駹 董事

９

独立董事

李磊 董事

９

独立董事

王晶晶 董事

９

独立董事

周树祥 监事会主席

（

职工监事

）

２５

公司

张吉西 监事

－－

股东单位

王二龙 监事

－－

股东单位

崔宝军 监事

－－

股东单位

郭春燕 职工监事

２０．０７

公司

许小建 董事会秘书

２５

公司

翁焕祥 财务部经理

２０

公司

（四）持有本公司股票及债券情况

１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董事长鲁冠球持有万向钱潮

４

，

０７０

，

２２５

股股份，占万向钱潮总股本的

０．２６％

。

２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末，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持有万向集团

１００％

股权，其中鲁冠球在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占有

８０％

的比例。 鲁冠球持

有万向钱潮控股股东万向集团

８０％

股权，万向集团持有万向钱潮

８２０

，

９９３

，

９３４

股，占万向钱潮总股本的

５１．５３％

。

除上述直接和间接持股人员外，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万向钱潮股份的情况。

六、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一）公司主要产品

公司专注于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专业生产底盘及悬架系统、汽车制动系统、汽车传动系统、轮毂单元、轴承、精密件、工程机械零

部件等汽车系统零部件及总成，是目前国内主要的独立汽车系统零部件专业生产基地之一，目前公司及旗下

９

家控股子公司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

业。 主要产品及用途如下：

１

、传动系

（

１

）万向节

万向节由公司下属车间和许昌万向钱潮远东有限公司生产。主要品种有汽车万向节十字轴总成、农机用万向节和工程机械万向节等。万向节

的用途是实现变角度动力传递的机件，用于需要改变传动轴线方向的位置。 目前公司万向节的年生产能力为

８

，

０００

多万套。

（

２

）传动轴

传动轴由钱潮传动轴体系下的杭州、合肥、十堰三家工厂生产。 产品主要包括微型传动轴系列、轻型传动轴系列、中型传动轴系列、重型传动

轴系列、工程机械传动轴、半轴系列、转向轴系列、农机传动轴系列等产品。 上述各系列传动轴主要用于汽车变速箱与后桥间的动力传动；半轴系

列主要用于汽车驱动桥连接差速器与轮毂间的动力传动；转向轴用于汽车方向盘与方向机之间的连接，传递转向动力；农机传动轴适用于农机机

械操作的动力传动。

目前公司传动轴的年生产能力为

４００

万根。

（

３

）等速驱动轴

等速驱动轴由等速驱动轴分厂生产。 产品主要包括

ＲＦ－ＶＬ

、

ＲＦ－ＵＴＪ

、

ＲＦ－ＧＩ

、

ＡＣ－ＤＯ

、

ＡＣ－ＧＩ

、

ＡＣ－ＶＬ

、

ＡＣ－ＵＴＪ

、

ＡＣ－ＡＡＲ

等型号，等速驱动轴广

泛用于前置驱动、后置驱动或四轮驱动的轿车、

ＳＵＶ

等车型的车轮驱动装置中。

２００７

年以来，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抓住市场竞争先机，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增年产

８４０

万支等速驱动轴总成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了先期部分投入。 目前，等速驱动轴的年生产能力已从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１６０

万支扩能至目前的

７００

万支。

２

、底盘系

（

１

）制动器

制动器主要由万向系统、河南制动器、武汉制动器、杭州万向生产。主要产品包括盘式制动器、鼓式制动器、真空助力器等产品。制动器是使机

械中的运动件停止或减速的机械零件，俗称刹车、闸。 目前公司制动器的年生产能力为

７２０

余万支。

（

２

）减震器

减震器由浙江万向马瑞利减震器有限公司生产。主要产品包括神龙世嘉、爱丽舍，上汽通用五菱

ＳＰＡＲＫ

，南京依纵柯系列产品，东风裕隆纳智

捷大

７

，广汽菲亚特

３４３

，沈阳华晨

Ａ３

，昌河利亚纳、浪迪、北斗星、福瑞达，长安汽车

ＣＭ５

、

ＣＭ１０

、长安之星，重庆庆铃

ＴＦ

皮卡，东风乘用车

Ｓ３０

，东风柳

汽景程、景逸等型号。

减震器用于减弱车身与车轮震动的悬架装置中。 目前公司减震器的年生产能力为

２９０

万支。

（

３

）底盘系统

底盘系统产品由桂林部件、哈飞底盘、昌河底盘、万向系统及其下属三家分公司（海南分公司、芜湖分公司、柳州分公司）生产。 主要产品包括

前轴总成、后轴总成及悬架系统。底盘是用于支承、安装汽车发动机及其各部件、总成，形成汽车的整体造型，并接受发动机的动力，保证汽车正常

行驶。 目前公司各类底盘系统的年生产能力为

７８０

万套。

３

、轴承系

轴承由万向精工、钱潮轴承、淮南钱潮轴承和江苏钱潮轴承生产。 主要产品包括轮毂轴承单元（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圆锥滚子轴承、圆

柱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水泵轴连轴承、高速磨头主轴轴承、方向机轴承、离合器轴承、推力轴承等系列。轴承是用于支承负荷和彼此相对运动的

零件间作滚动运动的机械部件。 目前公司轴承的年生产能力为

１２

，

０００

万套。

４

、其他专业产品

产品 主要生产公司 年生产能力

汽车电动雨刮器 湖北部件

１４０

万套

气制动阀 湖北部件

１２０

万只

车轮钢圈 桂林部件

２００

万件

（二）主要产品的工艺流程

１

、万向节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万向节的车加工主要包括精、粗车端面，其他主要工序还包括中心打孔、钻油杯孔、攻油杯螺纹、铣油槽，磨加工主要包括精、粗磨端面、外圆

等。

２

、轴承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轴承产品的生产一般需要经过热处理、磨超加工及装配三个生产阶段。不同的产品在上述三个阶段需要经过不同的具体工序。其中热处理阶

段的具体工序主要包括冷扩展、淬火、回火、正火、精车、粗车、退火、抛丸、检验等；磨超加工阶段的具体工序主要包括精磨、粗磨、研磨端面，精磨基

准面，粗磨、精磨、细磨外径，粗磨、精磨外径及内径，终磨外径，粗磨、精磨沟道及沟道口径，超精沟道，粗磨、精磨、超精液道，稳定处理，退磁清洗、

清洗、检验等，其中精磨端面、精磨外径内径、精磨沟道、细磨外径、磨液道等是关键工序，是质量控制点；装配阶段的具体工序主要有磁力探伤、退

磁清洗、配游隙、合套、电解刻印、清洗烘干、注油纸、压密封圈、匀脂、涂防锈油包装、检验等。

３

、传动轴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传动轴的热处理包括正火、调质等工序。机加工包括车、钻、铣、拉、磨等工序。传动轴的加工必须严格控制尺寸公差，及形位公差，传动轴总成

严格控制残余不平衡量，半轴系列产品的关键工艺主要是感应淬火区域控制及强度保证，转向轴产品的关键工艺主要是花键配合、角向间隙。

４

、等速驱动轴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等速驱动轴一般由钟形壳（筒型壳）、星形套、保持架等部件组成等速驱动轴，再与轴及附件组成等速驱动轴。 等速驱动轴的各部件的基本工

艺流程图如下：

钟型壳（筒型壳）的粗加工包括锻造毛坯、铣端面打中心孔等具体工序；车加工主要包括钻销孔、铣缺口、中频热处理磨端面外圆、钻孔攻丝、

冷轧花键螺纹、铣球道、磨球道、磨内球面等具体工序；装配包括检验、入库等具体程序。

轴的粗加工包括下料、正火、铣端面打中心孔等具体工序；机加工包括粗车外圆、精车伸缩端面外圆、精车固定端面外圆、冷轧伸缩端花键、冷

轧固定端花键、中频热处理、空管轴焊接、磨卡簧槽、表面处理等具体工序；装配包括检验、入库等具体程序。

持架的粗加工主要包括下料、锻造、正火、粗车、成型等具体工序；机加工主要包括车端面内球面、车外球面、钻定位孔、铣窗口（冲窗口、铣拉

窗口）、渗碳热处理、磨平面、磨窗口平面、磨外球面、磨内球面等具体工序；装配阶段主要包括探伤退磁、振动去毛刺、检验、入库等具体工序。

５

、滚动体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滚动体主要包括滚子、滚针、滚柱、钢球等四种产品，其生产工艺主要包含粗加工、磨加工、热处理、装配等几个阶段，不同的产品在上述三个

阶段需要经过不同的具体工序。其中粗加工主要包括冷镦、窜加工、车加工、光球等具体工序；滚子的磨加工主要包括软磨外径、软磨双端面、硬磨

外径、磨双端面、半精磨外径、磨球基面、精磨外径、超精外径等具体工序；滚针的磨加工主要包括软磨、粗磨外径、半精磨外径、精磨外径等具体工

序；滚柱的磨加工主要包括软磨外径、软磨端面、粗磨外径、粗磨端面、半精磨外径、精磨端面、精磨外径、超精外径等具体工序；钢球的磨加工主要

包括硬磨、初研、精研等具体工序。

６

、制动器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制动器生产过程中的机加工主要包括外协加工及粗精车凹面外圆、平面、内孔及槽等车加工，生产出转向节、制动盘、制动鼓、前轮毂、制动钳

等部件，由这些部件总成为制动器。

７

、减震器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连杆加工主要包括连杆淬火、磨加工、车加工、电镀、超精等工序；缸筒加工主要工序为车加工及整型。

８

、橡胶件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骨架加工主要包括骨架冲制、骨架滚光、表面处理、涂胶粘剂等具体工序；胶料加工主要包括混炼、出片、停放、胶料快速检验、热炼等工序。

９

、底盘系统基本工艺流程

悬架转向系统由前后减震器、前横梁及控制臂、前横向稳定杆、后托架及摆臂、后横向稳定杆、助力转向器构成；传动系统由等速驱动轴构成；

制动系统由前后制动器、总泵真空助力器总成、驻车制动器构成。

１０

、轮毂单元产品基本工艺流程

轮毂单元产品的生产一般需要经过锻造、车加工、热处理、磨超加工及装配五个生产阶段。 不同的产品在上述五个阶段需要经过不同的具体

工序。 其中锻造阶段的具体工序主要包括锻造、正火；车加工阶段的具体工序主要包括粗车、抛丸、精车、硬车、钻孔攻丝等；热处理阶段的具体工

序主要包括零件整体淬回火、沟道淬火及回火、检验，此为关键工序，是质量控制点；磨超加工阶段的具体工序主要包括磨端面、研磨端面、磨外

径、磨内径；磨外径、粗磨沟道、精磨沟道、超精沟道、退磁清洗、检验等，其中磨端面、精磨沟道是关键工序，是质量控制点；装配阶段的具体工序主

要包括磁力探伤、退磁清洗、烘干、选配、合套、清洗烘干、振动测量分析、测游隙、旋精度、注脂、压密封圈、压磁性编码器、匀脂、磁圈信号检测、气动

打标（激光打字）、涂防锈油、包装、检验等，其中振动测量分析、测游隙、旋精度、磁圈信号检测是关键工序，是质量控制点。

（二）主要产品的设计生产能力和产量

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如下：

种类 产品明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传动系统 万向节

（

万套

）

８

，

０００ ７

，

１３５ ６

，

０００ ６

，

５３６ ４

，

６００ ４

，

６７４

传动轴

（

万根

）

４００ ３１２ ２５０ ２３６ １８０ １６５

等速驱动轴

（

万套

）

７００ ４６４ ４５０ ４０８ ３００ ３０１

阀类产品

（

万套

）

１５０ ６２ １５０ ６８ ８０ ５６

底盘系统 制动器

（

万支

）

７２０ ４４６． ７２０ ５９４ ６８０ ５６１

底盘

、

减震器

（

万套

）

１

，

０７０ ８４０ １０７０ ８００ ９６０ ７９４

轴承系统 轴承

、

轮毂单元

（

万套

）

１２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６３ １２

，

０００ １１

，

８７２ ９

，

７００ ９

，

０７１

其他 橡胶件

（

万件

）

１４

，

０００ １５

，

８１７ １４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５６ １１

，

０００ １１

，

０１６

雨刮器

（

万套

）

１００ ５９ １００ ６９ ５５ ５３．１９

注：产能数据均为年末产能。

（三）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１

、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近三年，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收入 比例 主营收入 比例 主营收入 比例

机械制造

６６３

，

６５２．６１ ８６．９３％ ６０９

，

２５６．０８ ８２．９６％ ４６８

，

５６８．５８ ８９．１９％

物资贸易

９９

，

８１７．２６ １３．０７％ １２５

，

１２７．７３ １７．０４％ ５６

，

７９３．２５ １０．８１％

合计

７６３

，

４６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４

，

３８３．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５

，

３６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近年来，受下游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推动，公司产品市场需求较为旺盛，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公司营业收入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

２１．１４％

，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３０．１２％

。

在公司分行业营业收入中，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１

年机械制造业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８９．１９％

、

８２．９６％

和

８６．９３％

， 机械制造业务占

公司营业收入均在

８０％

以上。

２

、主营业务收入地域分布情况

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地域构成情况见下表：

项目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国内销售

６６３

，

５５８．９５ ８６．９１％ ７３２

，

０７８．７５ ９９．６９％ ５２０

，

９６６．８８ ９９．１６％

国外销售

９９

，

９１０．９２ １３．０９％ ２

，

３０５．０６ ０．３１％ ４

，

３９４．９６ ０．８４％

合计

７６３

，

４６９．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４

，

３８３．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５

，

３６１．８３ １００．００％

注：公司通过国内进出口公司实现的出口销售收入计算在国内销售

公司主要市场为国内市场。 近三年，公司在国内取得的销售收入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重均在

８５％

以上。

第三节 公司的资信情况

一、信用评级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经鹏元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上述信用等级反映了债券安全性很高，违约风险很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及揭示的主要风险

鹏元评级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评级机构，出具了《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不超过

１５

亿元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的内容摘

要及揭示的主要风险如下：

１

、基本观点

（

１

）中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为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

２

）公司是目前国内主要的独立汽车系统零部件专业生产企业之一，其主要产品汽车传动系统、底盘系统和轮毂单元及轴承系列市场占有率

较高，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

３

）公司产品销售以国内整车配套市场为主，模块化供货的市场策略进一步增强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

４

）公司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来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且公司产品具有一定的成本传导能力，从而为公司的稳定经营提供了一定保障；

（

５

）公司盈利能力较为稳定，现金生成能力较强。

２

、关注

（

１

）公司流动负债占比较高，增加了公司短期偿债压力；

（

２

）公司未来投资项目资金需求较大，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签署日期：

2012

年

4

月

23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

２

—

６

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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